
淮南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
淮疫防办〔2023〕64 号

转发皖疫防办关于落实落细当前疫情防控

和医疗救治重点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（园区）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，市疫情防控应急综合

指挥部各成员单位：

现将省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《关于落实落细当前

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重点工作的通知》（皖疫防办〔2023〕63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3 年 2 月 10 日














